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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卢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

一、行政许可类

1.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审批流程图

申 请
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

就业股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

受 理
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，县人社局 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

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

理，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

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

日期的书面凭证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

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，

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

期的书面凭证。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

式，但自接收材料 2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，

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

不符合法定形式

的，应当当场或者

在 2日内一次告知
申请人需要补正的

全部内容

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，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

可决定

就业股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（5日内完成）

审 查 就业股审查（3日-7 日内完成）

决定 县人社局作出决定（7日内完成）

准予批准 不予批准

就业股结案（立卷归档）

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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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审批流程图

申 请
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

劳动关系与职业能力建设股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

受 理
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，县人社局 3日内决定是否受理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

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

理，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

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

日期的书面凭证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

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，

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

期的书面凭证。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

式，但自接收材料 2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，

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

不符合法定形式

的，应当当场或者

在 2日内一次告知
申请人需要补正的

全部内容

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行政机关能

够当场作出决定的，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

劳动关系与职业能力建设股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（5日内完成）

审 查
劳动关系与职业能力建设股审查（3日-10 日内完成）

决定
县人社局作出决定（50 日内完成）

准予批准 不予批准

劳动关系与职业能力建设股结案（立卷归档）

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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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劳务派遣许可流程图

申 请
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

就业股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

受 理
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，县人社局 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

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

理，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

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

日期的书面凭证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

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，

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

期的书面凭证。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

式，但自接收材料 2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，

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

申请材料不齐全

或不符合法定形

式的，应当当场

或者在 2 日内一
次告知申请人需

要补正的全部内

容

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行政机关能

够当场作出决定的，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

就业股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（5日内完成）

审 查
就业股审查（3日-7 日内完成）

决定
县人社局作出决定（7日内完成）

准予批准 不予批准

就业股结案（立卷归档）

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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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举办人才交流大会审批流程图

申 请
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

就业股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

受 理
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，县人社局 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

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

理，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

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

日期的书面凭证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

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，

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

期的书面凭证。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

式，但自接收材料 2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，

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

申请材料不齐全

或不符合法定形

式的，应当当场或

者在 2 日内一次
告知申请人需要

补正的全部内容

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行政机关能

够当场作出决定的，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

就业股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（10 日内完成）

审 查
就业股审查（3日内完成）

决定
县人社局作出决定（7日内完成）

准予批准 不予批准

就业股结案（立卷归档）

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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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文艺、体育和特殊工艺单位招用未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审批

流程图

申 请
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

劳动关系与职业能力建设股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

受 理
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，县人社局 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

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

理，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

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

日期的书面凭证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

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，

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

期的书面凭证。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

式，但自接收材料 2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，

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

当当场或者在 2日内
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

补正的全部内容

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行政机关能

够当场作出决定的，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

劳动关系与职业能力建设股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（10 日内完成）

审 查
劳动关系与职业能力建设股审查（3日内完成）

决定
县人社局作出决定（7日内完成）

准予批准 不予批准

劳动关系与职业能力建设股结案（立卷归档）

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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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行政处罚类

1.第 1-37 项流程图

重大行政处罚

案件来源

初步确认违法事实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

不予立案
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登记立案、调查取证

移送有关

部门
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撰写调查终结报告

不予处罚

无陈述申辩意 有陈述申辩意见
不申请听证 申请听证

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提出初步处罚意见，经县人社局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审理决定

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
并告知陈述申辩权

告知听证权

形成调查终结报告

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组织听证

制作听证笔

录

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7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

执行行政处罚决定（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）

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结案（立卷归档）

县人社局立案审批

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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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行政强制类

1.划拨社会保险费流程图
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作出其他处理

县人社局审查批准行政强制措施

(紧急情况需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，依法补办批准手续)

发现行政相对人有涉嫌违法行为，依法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

当事人到场的，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、依据

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

当事人不到场的，邀请见证人到场

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

制作法律文书，由当事人（或见证人）、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确认，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

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，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，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
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通知用人单位或个人到场，二名以上执

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

划拨社会保险费后结案（立卷归档）
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实施行政强制措施

通知银行划拨社会保险费

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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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（1）-2（5）流程图

对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

制作催告书，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

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，进行记录和复核

收取滞纳金，超过十五日

结案（立卷归档）

当

事

人

履

行

义

务

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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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工作日

四、行政征收类

1.第 1（1）-1（5）流程图

各用人单位报送办理业务所需各项材料

用人单位报送材料齐全的当场受理

作审查单位报送材料，符合相关规定的，纳入下月社会保险费征收计划
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及时、完整、准确的记录用人单位及其职工

的缴费情况，并将缴费情况定期告知用人单位和职工，接受社会监

督。

用人单位报送材料不齐全的，不予受理，

并一次性告知不受理的原因

根据计划委托银行征收或由参保单位缴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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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（6）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征收

发布征缴公告

参保群众到所在地乡镇劳动保障民政所办理参保缴费手续

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中心出具缴费票据、办理登记等手续。
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及时、完整、准确的记录用人单位及其职工的

缴费情况，并将缴费情况定期告知参保人员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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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工作日

五、行政给付类

第 1项-第 6 项流程图

用人单位或个人申报，告知报送材料，依据有关

政策规定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的告知理

由）。

材料不全，退回补正材料 对报送材料初审和复核

审核同意后生效。

制定拨付计划，提交经办银行

准备拨付

按拨付计划，由经办银行予

以拨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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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工作日

六、行政检查类

第 1（1）项-第 1（5）项流程图

根据年度稽核计划、群众举报、有关部门转办、上级部门交办和异地协查等确定被稽

核对象，由两名以上稽核员组成稽核小组进行稽核。提前 3日下达《稽核通知书》，

将有关内容、要求、方法和需要准备的资料等事项通知被稽核对象，特殊情况下的稽

核也可以不事先通知。举报材料等不齐全的，一次性告知需补充的材料。

对被稽核对象提交的营业执照、财务账册、劳动合同等资料进行审查，比对信息管理系

统登记信息，编制《稽核工作底稿》。必要时，稽核小组实施实地稽核。

根据调查取证结果和稽核工作底稿，根据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经集体研究报主

管领导同意，作出稽核决定。对于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被稽核对象，稽核结束

后 5个工作日内出具《稽核情况告知书》书面告知稽核结果；对于被稽核对象存

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稽核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出具《稽核整改意见书》，稽核

对象接到意见书后 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意见，未在规定时限内提出书面意见则

视同无异议。

稽核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送达被稽核对象《稽核情况告知书》；10 个工作

日内送达被稽核对象《稽核整改意见书》。

对被稽核对象履行《稽核整改意见书》的情况进行跟踪，及时提醒时

限等限制，查询、核对、落实整改情况。对拒不整改的，提请社会保

险行政部门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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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工作日

1（6）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稽核流程图

制定稽核计划，发布稽核公告

工作人员深入实地进行稽核

稽核无问题的不予处理，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予以统计上报行政机关

做出责令整改或追回决定
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予以追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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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工作日

2.劳动保障监察流程图

按拟定行政执法检查方案

方案经局领导批准，并与相关部门和组织会签后印发

组织执法力量开展检查，依法处置违法行为

汇总执法检查结果，形成检查报告

依照法律法规和程序进行信息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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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行政确认类

第 1项-第 3 项流程图

提交书面申请及有关资料。

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不符合条件的告

知补齐资料。

组织人员对申请人情况实地考察评审。

抽查复核，复核不达标的退回申报人。

网站进行社会公示，公示期限为 7日。

公示期满无异议或虽有异议经

复查符合条件的，予以确认。

退回申报人

事后监管

符合条件的保留资格 违规的取消资格

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工作日

公示期内有异议经复查不符合

条件的，不予以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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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项-第 6 项流程图

申 请
申请人提出申请

经办机构接收申请材料

受 理
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，县人社局 3日内决定是否受理

不属于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

理，并向申请人说明情况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
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
理，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专用印章和注明日
期的书面凭证。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
合法定形式，但自接收材料 3日内不告知申
请人补正材料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
为受理。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

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应当当场或者在 3
日内一次告知申请

人需要补正的全部

内容

经办机构送达申请人（5日内完成）

决定
作出决定（7日内完成）

准予确认 不准予确认

结案（立卷归档）

经办机构进行审查（10日内完成） 专家现场核查（30 日

内完成）

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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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申请人档案等情况 3日内完成审查

10日内作出确认决定

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

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工作日

第 7项-第 8 项流程图

申请人按照规定材料进行申报

不符合条件的一次性告知不予以受理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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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关系与职业能力建设股立卷归档

3日内送达申请人

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工作日

八、其他职权类

第 1项-第 2 项流程图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劳动关系与职业能力建设股接收申请材料

县人社局 3日内决定是否受理

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

县人社局 1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

两名人员现场核查

准予批准 不批准

不符合条件的予以退回



—158—

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工作日

3.劳动人事争议裁决和调解流程图

的
用人单位或职工个人提出申请，并提交相关材料

调解仲裁管理股 3日内进行审查

材料齐全且符合条

件受理条件的予以

受理

材料不齐全的、退回补

正材料
不再本部门受理范

围的，不予受理，并

一次性告知

通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到场进行调解

同意调解的，制作调解书 不同意调解的，予以立案裁决

结案，归档材料

通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到庭审理案件

案件调查 15日

案件审理后，拟定裁决书，经负责人

签字 3日内予以印发
送达申请人和被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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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工作日

合格，15日内向报送单位复函

4.企业年金方案备案

受理

社会保障股受理备案材料 3日内

按照《企业年金试行办法》进行审查

提出审核意见与报送单位沟通进行修改

不合格，退回修改

整理归档（立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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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工作日

5.初级职业资格证书核发

考试合格的 15日内予以发证

申请人提出申请 7个工作日决定是否受理

报名参加职业能力鉴定考试，缴纳相关费用，收费标准按照豫计收

费〔2003〕2305 号、豫发改收费〔2008〕2510 号收费

考试鉴定（根据上级文件规定的每年考试时限 30日内）

考试不合格的不予发证

立案归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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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工作日

合格，15日内向报送单位复函

受理

劳动关系与职业能力建设股受理备案材料 3日内

按照《集体合同规定》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

22 号）进行审查

提出审核意见与报送单位沟通进行修改

不合格，退回修改

6.集体合同备案

整理归档（立卷）


